
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辦法 

領      據 

茲領到臺北市就業服務處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  日之

補助金計新臺幣_____萬元整。 

此  據 

申請雇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銀行（             分行） 

行庫代碼（電匯用七碼）： 

存儲帳號： 

帳戶名稱（限申請雇主本人）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轉 帳 金 融 機 構 存 摺 影 本 浮 貼 處 

(第二次起之申請案，匯款帳戶未有變更者得免附) 


